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ILVER GROUP LIMITED
中 國 白 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

正面盈利預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
（未經本公司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確認、審閱或審核，且可予調整）以及本集團目前
可獲得的其他資料，與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二年財政年
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約人民幣120.8百萬元相比，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二三
年財政年度錄得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為人民幣10百萬元至人民幣2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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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出現同比轉虧為盈，乃主要由於以下因素：

(i) 就本集團製造業務分部而言，隨著該分部暫停生產一年多後，銀電解生產線及
海綿鈀生產線已先後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及八月起投入商業規模運行，二零二三
年財政年度的銀錠對外銷售金額顯著高於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此外，地方政
府按產值提供的補貼使得每單位銷售成本略有下降。上述原因導致與二零二二
年財政年度錄得分部虧損相比，該分部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錄得顯著分部利
潤；及

(ii) 就本集團終止經營業務（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前分類為本集團白銀交易
業務分部）而言，其於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之虧損乃主要因為於二零二二年財
政年度確認若干無形資產之非經常性減值虧損約人民幣57.7百萬元，而於二零
二三年財政年度並無確認該等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而上述因素被以下不利因素部分抵銷：

(iii) 就本集團珠寶新零售業務分部（由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金貓銀貓集團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1815）（「金貓銀貓」）經營）而言，雖然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的銷
售額與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相比有所上升，但該等上升主要由於黃金產品銷售
額有所增長，而黃金產品毛利率比其他珠寶產品低，以致該分部整體毛利率下
降，並導致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錄得分部虧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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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就本集團生鮮食品零售業務分部（由金貓銀貓經營）而言，「農牧人」S2B2C平台
仍處於鞏固階段，重點放在優化合作經營店舖網絡、豐富產品種類並調整業務
策略。此外，中國內地生豬價格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大致上比二零二二年財
政年度為低，導致掌櫃交易意慾降低，從而降低生豬交易量。上述原因導致二
零二三年財政年度的銷售額顯著低於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而銷售成本及其他
相關成本和開支亦相應顯著下降。總體而言，鑑於其發展現狀，該分部於二零
二三年財政年度尚未開始產生淨利潤。

本公司現階段仍在落實其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的全年業績。本集團二零二三年財政
年度的詳細財務資料及表現將於本公司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的全年業績公告（預計
將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底之前刊發）中披露。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萬天

香港，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萬天先生、宋國生先生及柳建東先生；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宋鴻兵先生、李海濤博士及曾一龍博士。


